附件1
旺苍县财政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
	检查方式（检查类型）
	检查
主体
	承办机构
	联合部门
	时间
安排
（检查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能否预约
	备注

	
	
	
	法律效力位阶
	依据内容
（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
	
	
	
	
	
	
	市
	县
	乡
	市
	县
	乡
	
	

	1
	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企业组织和相关人员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七条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
第三十条　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
（一）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二）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四）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遵守职业道德。
   第三十一条　财政、审计、税务、金融管理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并出具检查结论。
	检查内容：会计账簿设置、会计资料真实性、完整性、会计核算、会计档案管理、单位任用会计人员等情况，重点关注举报或移交线索相关情况。

	现场
检查
	财政局
	财政监督与绩效评价股
	无
	一年一次
	
	√
	
	
	√
	
	否
	

	2
	政府采购活动监督检查
	从事政府采购的社会代理机构
	法律和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十九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二)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三)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第六十五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进行检查，政府采购当事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六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第六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有权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检查内容：1.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2.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3.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4.社会代理机构名录登记等基本情况，业绩与人员情况，管理情况，失信与处理处罚情况。
5.政府采购政策的执行情况。 
6.采购文件编制水平。 
7.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8.询问、质疑答复情况。 
9.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10.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现场
检查
	财政局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股
	无
	一年一次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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